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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宁医保规〔2024〕11 号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完善辅助生殖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

市医保中心，市医保稽核与信息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，

各有关公立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

均衡发展的决定》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

委等 17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卫人口发〔2022〕26号）、国家医疗保障局《辅助

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医保价采函〔2023〕

96号）、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完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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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价格项目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（闽医保规〔2024〕13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现就规范完善我市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医

保支付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（一）规范整合我市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设立“取

卵术”等 12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确定我市公立医院价格（附件

1）。

（二）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除外医用耗材政策标识

表（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取消“B超下采卵术”等 20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（附件

3）。

二、医保支付

（一）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保定

点医疗机构提供的经批准开展的辅助生殖类项目，按规定纳入医

保统筹支付范围；超批准项目范围开展的辅助生殖类项目和其他

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项目，医保统筹基金不予支付。

（二）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

统一按照当地制定的项目价格按个人先行自付 15%后纳入医保支

付范围，超出项目价格以上的部分由患者自付。

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可另行

收费医用耗材，按照医保最高支付限额个人先行自付 15%后纳入

医保支付范围，超出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部分由患者自付，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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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支付限额的，按实际收费价格先行自付 15%后纳入医保支付。

（三）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

可另行收费医用耗材按其支付标准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参

保人员共同负担，不设起付线，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，职工医保

报销比例 80%、居民医保报销比例 60%，支付额度计入当年度基

金最高支付限额（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职工医保为 10万元，

居民医保为 6万元，与其他特门和住院费用合并计算），共用封顶

线；精子优选处理、取精术按男方参加的医保种类享受医保待遇，

其余项目按女方参加的医保种类享受医保待遇。

（四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不孕不育诊疗服务项目属于

医保支付范围的，按本市医保支付政策执行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稳妥推进落实。请市医保中心及时做好信息系统维护，

加强对医疗机构项目对应、费用结算及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。开

展政策实施跟踪监测，强化相关费用的审核监管，确保医保基金

安全有效使用。

（二）规范服务收费。各有关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卫生健康

部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为患者提供服务。应在收费场所显著

位置做好价格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3 年。以往政策

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政策实施过程出现新情

况新问题及时报告市级医保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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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宁德市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全市公立

医院项目价格表

2. 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除外医用耗材政策

标识表

3. 取消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8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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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29日印发


